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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
工 作 简 报
2024年第 2期 总第 2期

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024年 5月 7日

○市普查办印发第四次文物普查实施方案和宣传工作方案

○市普查办召开办公室第一次全体成员暨成员单位联络员

会议

○市县普查领导小组暨普查队全面组建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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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普查办印发第四次文物普查实施方案
和宣传工作方案

根据《市政府关于做好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对照《江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》《江苏省第四

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》，市普查办起草了《连云港市第

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》《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

传工作方案》，并经领导小组审议印发。

本次文物普查旨在全面掌握我市文物资源状况，将符合文物

认定标准的普查对象依法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，纳入依法保护范

畴，形成法定保护清单，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管理制度、建立

文物资源资产动态管理机制，为建立健全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管理

制度打好基础。普查范围包括我市境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不可

移动文物，包括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及石刻、

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、其他共 6个类别。普查对象包括

全市 777处三普文物点，以及 2012年以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

物。普查内容包括普查对象名称、空间位置、保护级别、文物类

别、年代、权属、使用情况、保存状况等，重点确认复查文物本

体构成和当前保存状况，依法开展不可移动文物认定、登记和公

布，建立健全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公布体系，生成普查目录成

果、图件成果、基础数据、报告成果、数据库成果，形成以国土

空间规划数据为支撑的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数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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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查从 2023年 11月开始，到 2026年 6月结束，分三个阶

段进行。第一阶段从 2023年 11月至 2024年 4月，主要任务是

建立各级普查机构；第二阶段从 2024年 5月至 2025年 5月，以

县域为基本单元，实地开展文物调查；第三阶段从 2025年 6月

至 2026年 6月，依法认定、登记并公布不可移动文物，建立市

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，逐级验收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。普查

实施分级质量管理，建立数据追溯机制，严肃查处违法违纪

普查宣传工作将贯穿普查全过程，宣传重点包括反映普查工

作重要进展和重要发现、典型案例、优秀经验和先进事迹、普查

工作者勇于担当、甘于奉献的优良作风和精神风貌等。在宣传载

体上，立足全网发动，开设专版、专栏，加强舆情监测，协调市

主流媒体和品牌栏目推出普查工作报道，适时撰写刊发深度综

述、评论，向省以上主流媒体、新媒体推荐优质报道，多角度宣

传文物普查知识，全方位呈现文物普查过程和成果，营造支持普

查、支持文物保护的浓厚社会氛围。

市普查办召开办公室第一次全体成员
暨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

4月 7日，市普查办召开办公室第一次全体成员暨成员单位

联络员会议，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工作组组长、副组长和有关工作

人员，以及市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、各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办

相关负责同志参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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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议通报了全市普查机构组建情况，讨论通过了市普查领导

小组成员单位职责、市普查办工作细则，各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办

交流了前期工作进展情况，市普查办就近期重点工作进行了部

署。根据市普查实施方案和省普查办的要求，市普查办设在市文

广旅局（市文物局），普查办主任由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晓琴同志

兼任，办公室设 3个工作组，分别为综合协调组、督察与宣传组、

专业技术组，由市文广旅局（市文物局）及有关直属单位、市委

宣传部、市纪委驻市文广旅局纪检监察组相关人员组成。

会议指出，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，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

平文化思想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和文化遗产利用传

承重要论述精神的重要举措。与前三次文物普查相比，第四次全

国文物普查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。要深刻认识普查重大意义，

将普查作为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文物工作的重中之重，高度重

视，统筹安排，科学推进。

会议强调，办公室要全面落实领导小组要求，切实将文物普

查作为一项政治任务，担负起普查日常组织和具体协调职责，使

普查工作成为深化地域文明认知、提高全民文化素养、增强历史

自觉和文化自信、推动文化强市建设的具体实践。要加强对县区

（板块）普查办的调度督导，有序推进落实 2024年重点工作，

按照普查通知和实施方案要求，分阶段落实好各项普查任务。各

组要落实职责分工，加强沟通配合，同向发力、凝聚合力。

会议要求，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办近期要做好以下工作：一是

做好辖区内三普文物点的复核和新发现文物线索的再梳理，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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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尚未公布的三普点公布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；二是加强一线普

查队伍建设，选派业务骨干参加省级培训，为转入实地调查做好

准备；三是争取地方党委、政府支持，尽快落实普查经费，保障

普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
市县普查领导小组暨普查队全面组建完成

为落实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部署和

省普查办的要求，市普查办督促各地普查办立足实际，加快推进

普查机构组建工作。截止 3月中旬，全市 9个县区（板块）全部

组建党委、政府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双组长的普查领导小组，办公

室设在县区（板块）文物文旅部门，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（街道）

列入成员单位。

截止 4月底，全市已组建普查队 14支，普查队员约 140人。

针对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力量不足的实际，为提高普查质量，市级

层面组建了以市级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、市博物馆、市民俗博

物馆业务骨干以及文保志愿者组成的市普查队，将承担全市 142

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约 1000处文物点的普查工作。同时组

建市文物普查专家库，加强对全市普查工作的业务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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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:省普查办，市领导小组组长、副组长、成员。

印发：各县区（板块）普查办。

连云港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 5月 7日印发


